
 
 

 

 

 

 

 

 

 

      

 

 

 

 

 

 

   

 

 

 

 

  

  

  

  

  

  

 

 

  

  

  

  

  

   

   

 

 

  

 

空氣質素指標檢討工作小組 

能源與發電專家小組

第四次會議摘要 

2017年 2月 3日下午 2時 30分

添馬政府總部東翼 15樓 1523室

出席者：

陸恭蕙女士 環境局副局長（主席）

羅嘉進先生

余德秋工程師

周全浩教授

蘇偉文教授

方偉文工程師

陳家龍博士

陳永康工程師

古偉牧先生

余遠騁博士

莫偉全先生 環境保護署（環保署）助理署長 (空氣質素政策)

劉萬鵬先生 環保署署任首席環境保護主任 (空氣政策)

李麗筠女士 環境局首席助理秘書長(電力檢討)

馬周佩芬女士 環境局首席助理秘書長(能源)

彭愛玲女士 發展局總助理秘書長 (工務)3

朱祺明先生 機電工程署總工程師／能源效益 A

列席者：

何詠琴女士 環保署署任高級環境保護主任(空氣政策)1

簡志雄先生 環保署高級環境保護主任(空氣政策)4

林卓峰先生 環保署環境保護主任(空氣政策)11

吳慧妍博士 環保署助理環境保護主任(空氣政策)12

曾偉力先生 環保署環境保護主任(空氣政策)43

張振明先生 艾奕康有限公司 顧問代表

安嘉先生 艾奕康有限公司 顧問代表

因事缺席者：

張趙凱渝女士 環保署副署長 (3)

劉鐵成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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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懿容女士

張梁惠玲女士

主席發言 

1. 主席歡迎各委員出席能源與發電專家小組的第四次會議。 

2. 主席歡迎發展局的彭愛玲女士接替李偉文先生參與專家小組。主席亦告

知委員，環保署已委聘艾奕康有限公司為是次空氣質素指標檢討的顧問。主席歡迎

顧問代表出席會議。

議程 1 	– 通過第三次會議摘要 

3. 2016年 11月 15日舉行的第三次專家小組會議的會議摘要獲確認通過。

議程 2	 – 介紹「匯能能源效益指數」 

4. 余遠聘博士向專家小組簡介其「匯能能源效益指數」研究的結果。

議程 3 – 討論「措施 A － 建築物能源效益措施」、「措施 C － 發電燃料組合」

及「措施Ｄ － 發電機組的操作」等三個類別的建議措施的可行性評估 

5. 根據 2016 年 11 月 15 日舉行的第三次專家小組會議上就措施 A、C 及 D

三個類別的建議措施所作的討論，秘書處草擬了執行有關建議措施的可行性評估，

並已於會議前發送給委員。 

6. 政府向委員簡介以下措施 A、C 及 D 三個類別的七項建議措施的評估初

稿： 

A. 建築物能源效益措施 

A1 鼓勵商界和非政府機構（例如大學及醫院）的持份者採取用電需求管理

措施 

A2 對並未納入《建築物能源效益條例》的舊建築物，探討採用建築物能源

效益措施 

A3	 鼓勵主要電力用戶減少高峰期的電力需求，以減少燃煤機組為應付電力

高峰需求的運作及排放 

C. 發電燃料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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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 以燃氣機組取代燃煤機組
 

C2 考慮由內地輸入更多核電
 

D. 發電機組的操作
 

D1 提升燃氣機組的燃燒器，以改善燃料效益和排放表現
 

D2 檢討燃氣發電機組的運作模式，以尋找進一步的減排潛力
 

7. 經討論後，委員確認上述七項建議措施的可行性評估。專家小組的結論

及委員的意見撮述於附件 A。

議程 4 – 討論執行「措施 B – 使用可再生能源」及「措施 E – 新太陽能技術」

兩個類別的建議措施的主要考慮因素 

8. 政府向委員簡介就執行措施 B 的四項建議措施及措施 E 的一項建議措施

的主要考慮因素及其評估。委員的意見撮述於附件 B。 

B. 使用可再生能源 

B1 鼓勵或提供誘因促使私人企業發展分布式可再生能源發電 

B2 促進分布式可再生能源發電系統接駁電網 

B3 鼓勵發展更多小型轉廢為能設施，例如廢物焚化爐、有機廢物處理廠等，

在處置廢物的同時回收能源供地區使用
 

B4 增加使用風力和太陽能發電
 

E. 新太陽能技術
 

E1 探討「太陽能道路」概念，藉此推廣使用太陽能
 

9. 秘書處會整合委員對上述建議措施的意見，並就執行有關建議措施的可

行性作出評估，供委員考慮。

議程 5 – 其他事項 

10. 會上沒有提出其他事項。

議程 6 – 下次會議日期 

11. 下次會議將於 2017年 3月 2日(星期四)舉行。秘書處會於稍後通知委員

會議詳情。 

12. 會議於下午 3時 55分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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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建議的新空氣質素改善措施 委員的意見及

專家小組的結論 

A. 建築物能源效益 

A1 - 鼓勵商界和非政府機構

（例如大學及醫院）的持份者

採取用電需求管理措施

委員意見： 

 有委員告知專家小組，他在研究香港的能源指

數時，發現商業界別中的「其他」類別的能源

消耗量有顯著的增加。「其他」類別包括酒店、

大學校舍、數據中心、醫院等。他估計能源消

耗量的增長，可能是由於大學校舍由 3年制課

程轉為 4年制，以及在香港成立的數據中心數

目日益增加等因素所致。他建議政府就這方面

進行更深入的研究，以找出能源用量激增的原

因，從而在有需要時對能源政策作出適時調

整。

結論： 

 措施執行可行性：短期 － 措施經已落實，並

持續進行。 

 專家小組同意評估結果，並知悉政府已與建築

界的持份者建立對話平台，以便討論如何推廣

綠色建築，及探討節能目標及措施。 

A2 - 對並未納入《建築物能源

效益條例》的舊建築物，探討

採用建築物能源效益措施

委員意見： 

 委員普遍肯定政府在現有建築物推廣節能及

綠色建築的工作，但建議政府特別留意以下方

面： 

i) 本港是否有足從事建築物驗證和翻新

的人員，以應付不斷增加的建築物節能

服務需求； 

ii) 私營機構傾向推遲在節能項目上的投

資，以期有更多時間觀察有關投資的成

本與效益；以及 

iii) 良好物業管理的重要性，以充分展現建

築物在其使用年期內具備的節能潛力。 

 政府回應稱，當局會繼續在推廣建築環境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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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的新空氣質素改善措施 委員的意見及

專家小組的結論

方面擔當領導角色。為此，政府已預留至少 5

億元，逐步在政府建築物和公共設施推行節能

項目，於 2015-16財政年度起計的五年內，在

相若的操作情況下達致政府建築物 5%的節電

目標。

結論： 

 措施執行可行性：短期 － 措施經已落實，並

持續推行。 

 專家小組同意評估結果，並知悉政府已與建築

界的持份者建立對話平台，討論如何推廣綠色

建築，及探討節能目標和措施。 

A3 - 鼓勵主要電力用戶減少

高峰期的電力需求，以減少燃

煤機組為應付電力高峰需求的

運作及排放

委員意見： 

 委員沒有其他意見。

結論： 

 措施執行可行性：長期 

 專家小組同意評估結果。建議措施實施與否，

取決於智能電錶及通訊系統（亦稱爲智能電

錶）的技術能否成功引進香港。由於智能電錶

的技術在香港仍處於初步發展階段，政府及電

力公司須就其在香港的應用進行更多深入研

究及測試。建議措施在是次空氣質素指標檢討

的措施執行時間内不大可能廣泛落實。 

C. 發電燃料組合 

C1 – 以燃氣機組取代燃煤機

組

委員意見： 

 委員沒有其他意見。

結論： 

 措施執行可行性：短期 － 政府已考慮並逐步

落實措施。 

 專家小組同意評估結果。為達致於 2030年前

5



 
 

  

 

 

 

 

 

 

  

 

 

    

 

 

 
 

   

 

 

 

  

 

 

   

 

 

 

 

 

 

 

 

  

 

 

   

 

 

建議的新空氣質素改善措施 委員的意見及

專家小組的結論

減少碳強度 65%至 70%的新減排目標，政府已

公布會在未來十年逐步淘汰已屆退役年期的

燃煤發電機組，並以燃氣發電機組或使用非化

石燃料的發電設施取代。 

C2 - 考慮由內地輸入更多核

電

委員意見： 

 委員沒有其他意見。

結論： 

 措施執行可行性：其他 – 不可行。 

 專家小組同意評估結果。按照現時的安排，在 

2020 年把輸入核電維持在整體燃料組合約 

25%，平衡社會對使用核能的不同意見。政府

會考慮環境表現、公眾接受程度、對電費的影

響及未來的電力需求等因素後，制訂日後的燃

料組合計劃(包括核電所佔比例)。 

D. 發電機組的操作 

D1 - 提升燃氣機組的燃燒

器，以改善燃料效益和排放表

現

委員意見： 

 委員沒有其他意見。

結論： 

 措施執行可行性：短期 – 措施已落實，並持

續進行。 

 專家小組同意評估結果。政府一直與電力公司

探討提升現有的燃氣發電機組表現的空間，以

提升燃料效益和排放表現。 

D2 - 檢討燃氣發電機組的運

作，以進一步尋找減排的空間

委員意見： 

 委員沒有其他意見。

結論： 

 措施執行可行性：短期 – 措施已落實，並持

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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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的新空氣質素改善措施 委員的意見及

專家小組的結論 

 專家小組同意評估結果。在現行制度下，電力

公司須盡量使用現有燃氣機組發電，以符合

《技術備忘錄》訂立的排放限額和其他環保目

標。鑑於技術及運作上的限制，進一步增加使

用燃氣機組發電以減少發電廠排放的空間有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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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

措施B1 – 鼓勵或提供誘因促使私人企業發展分布式可再生能源發電

主要考慮因素 委員意見 

1. 公眾觀感及接受

程度 





政府告知委員正就新的《管制計劃協議》與兩電進行

協商，探討引入上網電價和可再生能源證書等新措

施，以進一步推動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在社區的發展。 

委員確認就主要考慮因素所作的評估。 
2. 資本成本及回本

期 

3. 可再生能源系統

所需空間 

4. 視覺影響，例如眩

光及美觀考慮

措施B2 – 促進分布式可再生能源發電系統接駁電網

主要考慮因素 委員意見 

1. 公眾觀感及接受

程度 





政府告知委員正就新的《管制計劃協議》與兩電進行

協商，探討改善分布式可再生能源發電系統接駁電網

的新措施，包括上網電價及可再生能源證書等。 

委員確認就主要考慮因素所作的評估。 
2. 接駁電網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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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 B3 － 鼓勵發展更多小型轉廢為能設施，例如廢物焚化爐、有機廢物處理廠

等，在處置廢物的同時回收能源供地區使用

主要考慮因素 委員意見 

1. 可供發展設施的

土地 





政府告知委員現行的廢物管理策略，是以減廢和循環

再造為先，從而盡量減少需要終端處理的廢物數量，

並同時通過轉廢為能設施（例如污泥處理設施、綜合

廢物管理設施第一期及有機資源回收中心網絡），盡

量從那些無法避免的廢物回收能源。

為應對香港長遠妥善處理固體廢物的需求，政府已就

未來直至 2041 年的廢物管理及轉運設施規劃開展研

究。該研究的主要目標之一，是評估香港是否需設立

更多轉廢為能設施，以應對未來廢物管理的需求。 

委員確認就主要考慮因素所作的評估。 

2. 土地用途是否適

合 

3. 在市區和高樓林

立的環境進行選

址 

4. 公眾觀感及接受

程度 

5. 環保表現 

6. 健康、安全及災害

方面的關注 

7. 成本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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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 B4 – 增加使用風力和太陽能發電

主要考慮因素 委員意見 

1. 合適的土地和自

然資源 







政府告知委員在往後數年承諾率先在公營部門更廣

泛和具規模地應用發展成熟和商業上可行的可再生

能源技術 (例如風力、太陽能和轉廢為能 )，並會創

造條件，促使私營機構考慮採用可再生能源。但必須

注意的是，在發電燃料組合中增加可再生能源的比

例，消費者須承擔較高的電費。 

有委員認爲，政府對市場上各種可再生能源技術應保

持開放態度，並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在香港進行試

驗。透過增加可再生能源的選擇，向公衆展示可再生

能源的多元性及好處。 

委員確認就主要考慮因素所作的評估。 

2. 對成本和電費的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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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 E1 – 探討「太陽能道路」概念，藉此推廣使用太陽能

主要考慮因素 委員意見 

1. 道路安全 



委員確認就主要考慮因素所作的評估。 

委員大致同意由於「太陽能道路」技術尚未成熟，以

及在香港的擁擠環境下應用的技術限制，在是次空氣

質素指標檢討的時間内落實措施並不可行。 

2. 可行性 

3. 技術成熟程度 

4. 資本及保養成本 

5. 保養及耐用程度 

6. 能源產量 

7. 外觀

11


